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宁波震裕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解除宜宾二期项目投资协议的进展公告 

宁波震裕科技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于 2023 年 8 月 16 日召开了

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，审议通过了《关于解除宜宾二期项目投资协议的

议案》，公司拟终止在四川宜宾投资建设的震裕新能源电池结构件二期项目，经

与宜宾三江新区管理委员会、宜宾市翠屏区人民政府共同友好商议后决定终止

《震裕新能源电池结构件二期项目投资协议》（以下简称“《投资协议》”），同

时授权公司经营层办理后续相关手续。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3 年 8 月 16 日在

巨潮资讯网（http://www.cninfo.com.cn）上披露的《关于解除宜宾二期项目投资

协议的公告》（公告编号：2023-068）。 

一、解除投资协议进展情况 

近日，公司及子公司宜宾震裕汽车部件有限公司与宜宾三江新区管理委员

会、宜宾市翠屏区人民政府共同签署了《震裕新能源电池结构件二期项目解除协

议合同书》（以下简称“本合同”）。 

二、合同书主要内容 

甲方：宜宾三江新区管理委员会、宜宾市翠屏区人民政府 

乙方：宁波震裕科技股份有限公司、宜宾震裕汽车部件有限公司 

1、合同解除 

甲、乙双方一致同意解除于 2022 年 1 月签订的震裕新能源电池结构件二期

项目《投资协议》及《补充协议》以及 2022 年 3 月 28 日签订的《权利义务转移

协议书》，该项目《投资协议》、《补充协议》及《权利义务转移协议书》自本

合同生效之日解除，甲乙双方互不追偿违约责任。 

2、合同权利和义务终止 



乙方承诺在《投资协议》及《补充协议》履行期间不存在拖欠房租和物业费、

劳资及工程款（包括但不限于建设、装修、水、电、气等基础设施建设）等纠纷，

若出现上述纠纷，由乙方承担所有法律责任和经济责任。 

截止本合同签订前，乙方仍未达到《投资协议》及《补充协议》约定的扶持

政策兑现条件，本合同签订后，乙方无权再向甲方申请扶持政策。本协议签订后，

乙方无权再向甲方主张任何权利。 

3、合同生效 

本合同经甲、乙双方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字并盖章后生效。 

三、公司的影响 

公司和宜宾三江新区管理委员会、宜宾市翠屏区人民政府对《投资协议》的

解除不会影响公司战略规划，不会对公司现有业务及经营发展产生重大影响，不

会对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产生重大不利影响，不存在损害上市公司及全体

股东利益尤其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。 

四、风险提示 

截止本公告披露日，项目实施投资主体宜宾震裕汽车部件有限公司已与宜宾

三江新区管理委员会签订了《关于收回宜宾震裕汽车部件有限公司位于三江新区

SJ-D-2-1(c)地块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的补偿协议》，鉴于公司就项目已竞得土地

使用权并支付土地出让价款及相应税费等费用，经双方友好协商，宜宾三江新区

管理委员会收回宜宾震裕汽车部件有限公司位于三江新区 SJ-D-2-1（C）地块国

有建设用地使用权，并已协商确定后续土地处置及相应土地款项、税费处理等事

宜，其中部分税款及交易手续费用无法退还，由于无法退还金额相对较小，不会

对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产生重大不利影响，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

险。 

五、备查文件 

1、《震裕新能源电池结构件二期项目解除协议合同书》； 

2、《关于收回宜宾震裕汽车部件有限公司位于三江新区 SJ-D-2-1（c）地块

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的补充协议》。 

特此公告。 

 



宁波震裕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

2024 年 1 月 17 日 


